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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旱災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緊急應變小組第 10次會議暨

104年度中部地區水源調度第 6次協調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04年 3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0分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局調度中心 1F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范局長世億 

伍、記錄人：曾國源 

陸、出（列）席者：（如附簽名冊） 

柒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(略) 

玖、報告事項：(略)  

拾、綜合結論： 

一、依經濟部旱災應變小組第 6 次工作會議決議，苗栗、台中(含北彰化)

地區業於 2月 26日起進入第二階段限水(橙燈)，彰化及雲林地區亦同

步進入第一階段限水(黃燈)，請各相關單位依限水管控措施配合辦理

水源調配。 

二、依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2次工作會報決議，為避免提前進入三階

限水，永和山水庫供水區域自 3 月 23 日起工業大用戶減供水量由現

行 7.5%提升至 10%，臺中(含北彰化)地區由現行 5%提升至 7.5%，請

台水公司確實執行。 

三、有關實施二階限水地區，請台水公司持續加強水錶鉛封追蹤管控及用

水追蹤控管工作，以落實節水工作。 

四、日月潭水庫水位可能於 4月上旬達碼頭營運警戒水位，請台電公司、

日管處及南投縣政府等單位本權責依程序辦理相關應變作業，並妥為

因應。 

五、金門地區依金門縣自來水廠水情推估結果，水庫可供水天數預估於 4

月 2 日達 90 天警戒值，經討論結果同意自 4 月 1 日起轉為水情稍緊

之綠燈，請金門縣自來水廠配合辦理金湖系統減量供水措施，並調度

島內可用水源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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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經研商各區水源調配因應措施如下： 

(一)永和山水庫：3 月 28 日起採每日供應 14.3 萬噸為原則(支援新竹

維持 3.0萬、竹南、頭份 10.2萬、明德 1.1萬)。 

(二)明德水庫：3 月 28 日起採每日供應 3.2 萬噸(民生 2.2 萬、工業 1

萬)。 

(三)鯉魚潭水庫： 

    1.3 月 28日起採每日取水量不大於 54萬噸為原則。 

    2.大安溪農業用水自 3月 28日起維持 4.0cms 供應。 

(四)德基水庫(石岡壩)： 

1.3月 28日起維持民生用水每日 90萬噸。 

2.大甲溪農業用水 3月 28日起維持核定計畫用水量 50%供應。 

(五)霧社及日月潭水庫：3月 28日起集集堰為維護區域環境衛生及生

態需求，以 27cms 配水並採取夜間減量供水 5cms 措施。 

七、有關各縣市政府抗旱水井整備盤點工作部分，目前苗栗縣政府提出縣

內共有 23口抗旱水井、臺中市政府為 81口及彰化縣政府計有 10口，

請各縣市政府持續彚整相關資料(含位置、可抽用水量及水質概況等)

並視需要辦理相關資訊公告，以利各用水戶或廠商載水使用，第 11

次旱災緊急應變會議預定於 104年 4月中旬召開。 

拾壹、散會（下午 3時 0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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